附件2：

《关于公开征求《西城区2026年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企业名单》意见的通知》起草说明

一、背景依据

2020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2022年2月8日出台了《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规范了披露主体、披露内容和时限、监督管理、罚则等内容。

二、披露主体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八条及第十条明确了披露主体范围。

第七条 下列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披露环境信息：（一）重点排污单位；
（二）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
（三）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上市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四）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企业（以下简称发债企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披露环境信息的企业。
第八条 上一年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披露环境信息：
（一）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十万元以上罚款的；
（三）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按日连续处罚的；
（四）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限制生产、停产整治的；
（五）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被依法吊销生态环境相关许可证件的；
（六）因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的。

第十条 重点排污单位应当自列入重点排污单位名录之日起，纳入企业名单。
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当自列入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名单后，纳入企业名单，并延续至该企业完成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后的第三年。
上市公司、发债企业应当连续三年纳入企业名单；期间再次发生本办法第八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自三年期限届满后，再连续三年纳入企业名单。
对同时符合本条规定的两种以上情形的企业，应当按照最长期限纳入企业名单。

三、相关要求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第九条明确了公开征求意见程序要求。

第九条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以下简称企业名单）。

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3月底前确定本年度企业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企业名单公布前应当在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限不得少于十个工作日。

